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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聊天记录获法院采信

律师详解遗嘱继承

【律师简介】

孙盛，湖北浩泽律师

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副主

任、合伙人，二级律师，武

汉市名优律师，执业年限

33年

1994 年 1 月被武昌区

司法局评为1993年先进工

作者

1998 年 10 月被湖北

省司法厅选为1998年全国

律师资格考试（南片）评卷

人员

2001 年 7 月被中共湖

北省法律事务中心委员会

授予2001年度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

2003 年 1 月被湖北省

法律事务中心评为2003年

省 直 律 师 事 务 所 优 秀

律师。

2007 年 9 月被中共湖

北省委、湖北省信访局、湖

北省司法厅评为先进个人

2021 年 7 月被湖北省

律师协会评为湖北省首批

建筑房地产专业律师和金

融证券保险专业律师

2022 年 6 月入选武汉

市名优律师库名单

曾任武汉市律师协会

第六届建设工程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武汉市律师协

会第六届金融专业委员会

委员

现任武汉仲裁委员会

第五届仲裁员、襄阳仲裁

委员会第六届仲裁员、武

汉市律师协会第七届建设

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武

汉市律师协会第七届金融

专业委员会委员

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是逝者留给生者最后一份清晰、具有法

律保障的关爱与指引。我国关于遗嘱继承的法律规定，不仅体现

了个人处分财产的自由，更彰显了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尊重。“家庭

和睦，相亲相爱”是逝者最大的心愿，但当遗嘱效力和内容、遗产的

范围发生争议时，不利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影响良好家风的建

设。因此，一份遗嘱兼具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需要正确理解遗嘱

的效力和内容，准确界定遗产范围，方能发挥最大效用。

【基本案情】

张某（男）于2022年9月去世，
生前育有三名子女，分别为张某1、
张某2、张某3。原告张某4为张某
的孙子，张某5、刘某分别为张某的
孙女、外孙女。

张某生前由张某1照顾生活起
居，为其处理名下银行账户内的款
项支取事宜，为其支付生活费等生
活开支。

张某去世后，在武汉火化，张
某3单方报账为张某生前垫付款项
及后事支出费用共计五万余元。张
某生前在张某3留有存款十二万
元，其退休单位发放抚恤金十
万元。

张某1将张某生前代书《遗嘱》
的照片通过微信发送给张某2，由
张某2转发给儿子张某4即原告。
《遗嘱》载明：“处理完丧事剩余的
钱，80%给孙子张某4，剩余20%由
孙女、外孙女平均分配享有。”

因张某1等人负责处理丧葬事
宜并保管财产，但未按照遗嘱向张
某4分配其应得的遗产。张某4遂
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遗嘱有
效，并要求张某的子女告知财产的
具体情况，并提供丧葬事宜的费用
票据，按照遗嘱分割遗产。抚恤金
十万元，张某4认为属于遗产的范
围，也予以相应分割。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关于案涉《遗嘱》的
效力，虽系微信传送的电子照片，
但张某1、张某 3均自认案涉《遗
嘱》系被继承人张某生前找人代
书，且该《遗嘱》显示有张某本人署
名并捺印，见证人签名，注明了所
立遗嘱的具体日期，符合代书遗嘱
的要求。

关于遗产范围的问题，法院认
为，张某1长期为张某提供日常生
活照料，在张某晚年生病住院时照
顾其就医，代其支出护理费、生活
费，为张某垫付医疗费等费用，在
张某去世后为其操办葬礼等诸多
事宜，给予张某生活上的照料以及

精神上的关怀，弘扬了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值得肯定。参与操办葬
礼期间，如对其苛以严厉的举证责
任，要求子女对此期间的每一笔款
项支出均证明其用途，出示票据原
件，一方面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相
符，另一方面可能损害处理后事的
子女的利益，不利于弘扬孝敬老人
的中华传统美德。

关于抚恤金的问题，因一次性
抚恤金是因死者死亡给死者生前
供养的近亲属造成生活困难，由死
者生前所在单位给予的慰问金和
生活补助费，领取一次性抚恤金是
死者近亲属的民事权利。因此，抚
恤金不属于遗产的性质。

【律师解答】

关于遗产继承纠纷中的证据
问题，结合法律规定和实务经验，
律师的解答如下：

一、微信聊天记录属于电子数
据，是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证据
类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六十六条：“证据包括：
（一）当事人的陈述；（二）书证；
（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
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
意见；（八）勘验笔录。证据必须查
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
据。”明确将电子数据列为法定证
据类型之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
干规定》第十四条进一步明确电子
数据包括即时通信信息（如微信聊
天记录）。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
百一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电子数据
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
网上聊天记录、微博、手机短信、电
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
子介质中的信息。”微信聊天记录因
包含文字、图片、语音等综合信息，
且通过电子设备生成、存储和传
播，符合电子数据的核心特征。

当事人在诉讼中原则上应当
提交证据原件、原物，以微信聊天
记录等形式提交的证据，可能会影
响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证明效力
的争议。本案中遗嘱继承纠纷原则

上需要提交遗嘱原件，但存在例外
情形，即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
遗嘱打印件，与原始电子记录完全
一致，内容完整、形式符合遗嘱要
求且被告予以确认，本案微信聊天
记录属于法定电子数据证据类型，
且满足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等
条件，法院综合审核判断后予以
采信。

二、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和效
力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三十五条：“代书遗嘱应
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
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
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
日。”司法实践对代书遗嘱的形式
审查主要包括见证人是否满足两
人以上，是否有遗嘱人、代书人和
其他见证人的签名确认。在内容
上，遗嘱的行文表述应当客观、准
确反映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不得影响或改变立遗嘱人的真实
意思，否则将导致代书遗嘱全部或
部分无效。

须注意的是，代书遗嘱的见证
人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
条：“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
人：（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
见证能力的人；（二）继承人、受遗
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
利害关系的人。”如果见证人属于
上述三种人员，代书遗嘱无效。

三、抚恤金不属于遗产范围
因一次性抚恤金是因死者死

亡给死者生前供养的近亲属造成
生活困难，由死者生前所在单位给
予的慰问金和生活补助费，领取一
次性抚恤金是死者近亲属的民事
权利。故抚恤金不属于被继承人的
财产，不属于遗产的范围。

四、丧葬费等费用的票据尽量
保存

住院医疗、丧葬事宜等会产生
大量的费用，保留票据有利于梳理
遗产情况，但是法院不会苛责当事
人将每一笔费用都出具正规的发
票，均系合理的丧葬、垫付支出，且
数额亦未出现明显不合理的情况，
法院会对支出费用酌情予以采纳。

五、微信聊天记录证据效力的
关键要求

真实性：需要保留原始设备并
辅以公证、可信时间戳等技术手
段；关联性：内容需要直接对应案
件核心事实；合法性：取证过程中
不得侵犯隐私或违反法律程序。


